重庆市铜梁区2025年消费券发放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营造良好消费氛围、激发全社会消费活力，统筹商务经济发展，优化消费供给，释放消费潜力，促进消费增长，结合铜梁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活动方案。
一、总体思路
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促进消费决策部署，提振消费信心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，推进一季度商贸经济回稳向好，以“爱尚重庆·渝悦消费”为主题，开展消费券发放活动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，切实为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、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提供有力支撑。
二、活动主题
爱尚重庆·渝悦消费
三、活动时间
2025年3月1日11时至2025年3月31日24时（资金使用完毕或期满活动即止）
四、组织机构
（一）主办单位：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
（二）承办单位：重庆市铜梁区商务委员会
（三）执行单位：通过公开征集选定的金融服务平台
（四）参与单位：相关区级部门，各镇街，各商贸行业协会，参与商家。
五、具体安排
（一）服务平台
区商务委通过公开征集确定金融服务平台执行消费券发放工作。
（二）参与商家
区内限上商贸单位、区内各商贸行业协会推荐商家、区龙城天街商圈管委会推荐商家。
（三）经费安排
区财政安排资金100万元，消费券活动开始前，将经费转拨第三方金融服务平台指定账户。活动结束后，若资金未完全使用，相应资金由第三方金融服务平台原渠道退回区财政。
（四）活动力度及名额
	单笔力度（元）
	使用规则
	投放笔数（笔）
	小计（元）

	100
	满300元立减100元
	3000
	300000

	50
	满150元立减50元
	5000
	250000

	30
	满100元立减30元
	15000
	450000

	合计
	23000
	1000000


（5） 使用规则：消费者通过第三方金融服务平台在参与商家消费付款时即消费立减（仅限线下商户）。消费券于3月1日11时发出，3月10日24时前使用；未核销的消费券于3月21日11时再次发出，3月31日24时前使用。一个手机号在每个活动期内均可领取一次消费券，若活动期满消费券仍未核销，相应资金返还区财政。
（六）使用范围
1.区内限上商贸单位、区内各商贸行业协会推荐商家、区龙城天街商圈管委会推荐商家（需支持第三方金融服务平台支付）。
2.消费券可与商家的其他各类优惠叠加。
3活动期间，如果发生退货情形，退还消费者的款项不包含消费券金额，相应消费券金额由商家退还第三方金融服务平台。
（七）任务分工
1.区商务委：负责此次活动的统筹协调第三方金融服务平台选定、收集参与商家，组织实施及效果评估等工作，并在发券前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消费券发放活动信息。做好促进消费成效方面的统计工作。
2.金融服务平台：负责此次活动配置、经营网点支付业务拓展及服务、资金安全保障及消费信息反馈等工作。
3.区财政局：负责本次消费券发放活动的资金保障。
4.区金融发展中心：负责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参与促销活动。
5.区龙城天街商圈管委会：负责组织商圈范围内的商家积极报名参与，营造良好消费氛围。
6.区融媒体中心：加强对此次活动宣传推广，做好提前预热工作及宣传报道工作。
7.区城市管理局：负责对开展配套活动的商家给予活动场地支持。
8.区市场监管局：负责查处商家产品质量、弄虚作假等违规经营行为。
9.区公安局：负责查处消费券发放活动中倒卖、套现等违法犯罪行为。
10.各镇街：加强组织领导和宣传发动，引导辖区内限上商贸零售商家积极参与，支持商家开展各类消费促进活动，确保消费券活动惠及消费者。
11.商贸行业协会及参与商家：承接好消费券活动，组织好报名推荐，提供优质的服务，同步开展打折促销活动，形成政策叠加联动促销，促进消费增长。
六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参与的专项工作协调机制，由区商务委牵头，区财政局、区金融中心、区龙城天街商圈管委会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公安局、各镇街共同参与，加强对消费券活动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。
（二）做好宣传引导。各行业协会、企业、有关单位要充分运用和发挥媒体宣传作用，开展多渠道、多形式、全方位宣传营销，扩大活动影响力、知名度，着力掀起消费热潮，引导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消费活动，聚集人气商机，促进本地消费。
（三）确保活动安全。各镇街、相关部门、行业协会要督促指导各参与商家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要制定安保措施，完善应急预案，强化安全管理，严防安全事故发生。各商家诚实守信经营，全力避免消费者投诉和套现行为的发生，确保活动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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